先知書概覽

九龍城基督徒會博康堂
黃天相

內容編排：

12/10引言；2/11以賽亞書；9/11以西結書；16/11耶利米書；23/11但以理書；

30/11十二小先知書；21/12十二小先知書；28/12
十二小先知書

引言：

1. 猶太傳統把聖經分為三部分：律法書，先知書和聖卷。律法書即舊約最初五卷書，稱為摩西五經。第二部分是先知書，後來分為前先知書和後先知書。

2. 這種分法似乎是把敘述為體栽的書卷（歷史書：書、士、撒上下、王上下），與多是詩體為主的先知講論（先知文學：賽、耶、結、十二小先知）分別出來。

3. 第三部分是聖卷，內容較雜，計有詩歌（詩、哀、歌）、智慧文學（箴、伯、傳）和歷史著作（得、代上下、拉、尼、斯）和天啟文學（但）。
4. 猶太教的正典主要分別在編排和分類上，主要分為四點：（1）把約書亞記、士師記、撒母耳記、列王記看為先知書；（2）十二小先知書看為一整體；（3）但以理書不是先知書；（4）另有「聖卷」的分類。
先知說話的性質：

1. 先知說話的確立在於神要祂所選召的個別人士，藉著他向當時的世代宣示神的心意。他不是選擇的，反而是受揀選的。

2. 先知所說的無論是自己或群眾被看為出於神的說話，當中有警誡、訓誨、審判，而預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目的只是帶出神的心意。有時先知本身也不明白為何是如此的情況，他未必真正了解的，故此有發怨言的時候，但都不會影響先知對神的忠心。

3. 他亦現在「耶和華的會」或「天庭中」（賽六、耶二十三18），得到清楚神的呼召。先知常以神的存在感成為他工作的動力，是以「主耶和華如此說」、「主耶和華的話臨到我」等成為他宣告的開始。

4. 作為「先知」的條件不是由於靈包圍著他，因為其他人物也可以有同樣的經驗，先知不同之處卻是接收神的說話，然後卻向其他人傳遞。

5. 先知的經驗是其中一種對照，先知是接受者和參與者。他要保護神的說話，亦是神旨意的傳遞者。

6. 先知所關心的不單是神的本身存在的問題，並且更是祂的計劃；他的知識不單是有關神的知識，而是在歷史時刻上關乎神的行動。他是神人立約的「中間人」，面對群眾的冷漠或敵對的態度，他仍是要堅持執行神所托付給他的工作。

先知的起源：
1. 先知的字是navi’，來自阿卡達文nabû，即是「召喚」、「喊叫」的意思。這觀念是「被召喚的人」，首先應用在阿伯拉罕身上（創二十7）。

2. 根據申命記傳統，先知的責任來源於西奈傳統。因為百姓在神的顯現時懼怕直接領受神的說話，他們要求摩西走前去，領受神的說話，才傳遞給他們，使他們可以遵行。

3. 七十士譯本把navi’翻譯為προφήτης，即是prophet，有「代表…說話的人」或「為…說」的意思，是指「說話者」多於是「預言者」和「預測者」，先知作為神的「口」。
先知的角色：

1. 先知和祭司的角色是有重疊的地方，彼此間在角色上是有「查詢」的作用，即是透過宣講，使群眾得知信仰的真諦。

2. 先知的宣講的內容，特別是拯救的信息，很多時是與祭司的傳統配合的。律法的要求亦多成為先知立論的依據。早期的先知地位是很高的，不過在王國分裂後，情況有轉變。

3. 先知的工作是與宗教活動有關的，常與敬拜場所有密切關係的，故此可以是在宗教禮儀中宣講的信息。故此祭司和先知可能是同時間維護信仰傳統的人。
4. 先知外有兩個字眼是很類似的，同用作先知「看」異象的動詞，被理解為「先見」。撒上九9中，指出從前以色列中，若有人去問神，就說：「我們問先見去吧！」現在稱為「先知」的，從前稱為「先見」。第三個字眼是「神人」，被神授權作為神的代表。

5. 先知可以用群體或個人名義工作的，前者以「先知們」或「先知的〔眾〕子」來表示。當然，這是連結在宗教禮儀中心。在撒母耳時期，似乎以先知為群體，可能是「先知學校」的「前身」。
6. 有些先知是在政治圈子中工作，為政治領袖宣講，如大衛的拿單、亞哈和約沙法的米該亞﹙王上二十二8﹚和希西家的以賽亞。有些則關心於社會上的秩序，例如阿摩司。這兩類的先知的職責是可以同時間出現在一個人身上的，例如撒母耳。

7. 先知所得到神的說話，常以「耶和華的話臨到」某先知來作證明，有時亦透過異象和夢境來接受，「異象」和「夢」這兩字有時是互用的。

8. 先知常見由神領受的說話，多是與自己所見天庭的異象結連，從而證明和堅立自己的權威。

9. 從內容上而論，先知的講論可分為三方面：﹙1﹚宣講神是掌王權的；﹙2﹚宣告神的公義和立約的要求；﹙3﹚宣告和解釋神的介入工作。
10. 早期的先見，是可以收取禮物和金錢而指示他人。這正是考驗先知的「忠心」，要向提供「經濟援助」的求助者說出神要他所說的話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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